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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勾獨」鋪後路 助燒人火魔逃台

三項罪名刑罰
謀殺

任何人被裁定犯謀殺罪，即須被終身監禁。但如
犯人犯案時不足18歲，法庭可行使酌情權，判
處較短刑期的監禁

蓄意傷人
俗稱「傷人17」的蓄意傷人罪，意指任何人意
圖使任何人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傷殘或身體
受其他形式的嚴重傷害，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
訊的罪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暴動罪

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
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監禁10年；及一經循簡易
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5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兩名涉謀殺等罪名的被告被押往法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小羅：緝暴慰亡父之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飛磚奪走

見義勇為清潔工羅長清的寶貴性命，協助羅
伯家屬的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把疑犯落網

的消息轉告羅伯居於內地的長子，黃國說：「小
羅雖仍因失去父親而心痛，但就疑兇被緝拿而認為可
告慰亡父之靈。」去年，小羅曾來港到案發現場路
祭，他認為父親拍攝黑暴行為是在履行公民的義務，
並非「管閒事」，「因為國家的事、香港的事，沒有
閒事。」希望父親的英勇行為在社會得到正面宣揚，
公義得到彰顯。

盡義務反暴拍片取證
小羅去年11月22日到案發現場路祭時表示，案發

當日他已即時趕來香港，但到達醫院時父親已經昏
迷不醒，對於父親的離世感到十分突然和難過，並
認為暴徒應該負責，「我爸爸是一個 70歲的老人，
他手無寸鐵、與世無爭。」

小羅相信父親之所以出現在現場拍攝黑暴行為，
是因他愛國愛港，估計他是一心希望透過拍片協助
警方搜證，「或許有人覺得拍攝暴徒是多管閒事，
取證應該是警方的責任，覺得可在這情況下逃避公
民責任，但我爸爸從小教育我們要感恩、要付出，
遇到危險時要勇往直前。」
案件至今過了5個月，警方終於落案起訴兩名涉案

被捕的少年謀殺、蓄意傷人和暴動罪，相信羅伯生
前拍攝的影片能起一定的作用。
黃國表示，羅伯案件涉案犯人未成年，可見香港

年輕人被誤導而犯法，實感痛心，希望香港社會去
污除穢，盡快復安。近日又有破壞安寧的炸彈及上
街堵路事件，更有鼓吹年輕人再犯險的跡象，亟需
各界遏止，以免社會再遭劫難。
對於過去多月工聯會及屬下清潔工會協助羅家辦

理羅伯後事，並維護其應有勞工權益，小羅再次感
謝工聯會及工會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持續約8
個月的黑暴中，發生了一宗轟動全城的案件
──火燒活人案。據了解，警方已鎖定一名
疑犯，惟疑犯已「着草」潛逃台灣，使罪犯
逍遙法外，泛暴派更盲撐這些十惡不赦的疑
犯。泛暴派九龍城區議員、律師黃國桐就協
助一間以聘用潛台罪犯作招徠的餐廳「保護
傘」在台北開業，消息人士狠批：「有人是
非不分地為罪犯鋪設後路，令香港年輕人更
加肆無忌憚逞暴，只會害了下一代。」

火燒活人案受害人李先生（58歲），於去
年因為阻止黑衣魔破壞港鐵設施，被黑魔潑
易燃液體及燃點，即時變成火人，事後雖經
過多番搶救撿回一命，惟五成皮膚受傷。經
過多次植皮手術，李先生雖已出院，但仍受
嚴重後遺症困擾。磚殺羅伯的嫌犯已被告上
法庭，但燒傷李生的兇徒仍逍遙法外。
據了解，一名涉嫌燒傷李先生的疑犯已潛

逃台灣。消息人士形容台灣已成為香港罪犯
逍遙法外的天堂，是案疑犯潛逃台灣，令該

案處於膠着狀態，「警方無法要求國際刑警
協助，因為國際刑警通緝疑犯的機制是國與
國之間的事，香港與台灣同屬中國，無法覓
求國際刑警協助。加上民進黨盲撐這班罪
犯，香港警方更難要求台方轉交疑犯。」
這些窮兇極惡的暴徒不單獲台灣民進黨當

局包庇，民間更有不少人甘做「幫兇」。近
期在台北開業的餐廳「保護傘」就打正旗
號，聲稱會聘請15歲至20多歲由香港潛逃
到台灣的黑魔，更稱「員工獲得台灣當局發

出工作證，手足們可合法和名正言順地在台
工作」云云。

黃國桐發起「保護傘」吸「黑工」
據報，該餐廳由黃國桐發起，餐廳除了提

供工作機會，還設立了住所讓在台的黑暴青
年留宿和暫住，及提供法律援助、照顧在港
親友需要等，還會為黑暴青年處理不同形式
的在台居留申請。此舉明顯是要讓這些罪犯
在台落地安居，繼續逍遙法外。

兩名被告分別為劉子龍（17歲，無業）及16歲陳姓職訓局學
生，共被控以「謀殺」、「蓄意傷人」及「暴動」罪名。控

罪指，兩人於去年11月13日，在上水龍運街2號北區大會堂外連
同身份不詳者謀殺70歲男子羅長清、意圖使另一名61歲男子X身
體受嚴重傷害，以及參與暴動。控方考慮到案件性質，擔心被襲男
事主受不必要騷擾，故申請以X代替其姓名，辯方不反對控方申
請。

據遇襲者供詞「天眼」拉人
控方透露，該兩名被告為同學關係，警方依賴現場附近閉路監
視器畫面及X的供詞等作出拘捕。X受襲後左眼瞼瘀腫、左眼角
虹膜撕裂出血、右膝、右手臂及雙腳均有擦傷。
控方表明，此案屬高等法院案件，故申請押後至6月1日，轉往
東區法院進行交付審訊程序將案交予高等法院審理，其間被告還
押監房。辯方律師指，因本案涉及謀殺罪，故兩被告沒有保釋申
請，但二人將會到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外出。

警批有人縱容青年犯罪
新界北總區刑事高級警司陳天柱表示，由於
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警方不會就案情作進一
步交代，而該宗案件仍在調查中，相信尚有人
未落網。
他續說，除被捕者外，尚有不知名
者參與。由於案中有人蒙面，
故認人有一定困難，警
方已將搜集到的
證據交予

律政司考慮，並重申警方早前發出的80萬元懸紅緝兇至今仍
然有效，任何人如有關於此案的消息、圖片或影片，或知
悉兇徒的身份或其下落，應盡速致電與新界北總區重案
組聯絡。
陳天柱指出，近期有很多入世未深的年輕人犯法，尤
其是嚴重的暴力犯法，警方感到非常痛心，更加令人
憂心的是，社會上竟然有部分人持包庇、縱容、甚
至是支持的態度，以各種藉口合理化、浪漫化犯
法行為，更利用大量的惡意宣傳及假消息誤導
年輕人，令他們錯誤以為暴力可解決事件，
亦使市民守法意識逐漸變得薄弱。
警方強烈譴責所有暴力犯法的人，特

別是背後煽動年輕人犯法的人，並重
申絕不姑息任何犯法行為，定會
將罪犯、暴徒繩之以法。

天網恢恢，法網難逃。

70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

羅長清於去年 11 月 13

日，在北區大會堂對開遭

黑暴分子飛磚殺害，警方

抽絲剝繭、鍥而不捨追

查，終拘捕6名青年疑犯。經過5個月的蒐證，警方昨落案

起訴其中兩名16歲及17歲少年謀殺、蓄意傷人及暴動3項罪

名，即日押上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其中兩被告還柙等候交付

高等法院。警方表示，仍有疑犯未落網，80萬元港幣懸紅

仍有效，呼籲市民提供線索，並強調對近期很多入世未深的

青少年犯法深感痛心，同時強烈譴責背後的煽暴黑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葛婷

▼吸納逃台黑暴做廉勞的「保護傘」。

■羅伯兒子（左三）等家屬拜祭羅伯。資料圖片

▲兩名謀殺案被告坐囚車離開法院，竟有青少年高舉
黑暴手勢聲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高級警司陳天
柱。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11月15日

11月19日

12月13日

涉飛磚殺羅伯涉飛磚殺羅伯
兩少年被控謀殺兩少年被控謀殺

全城公憤追全城公憤追兇兇 ((時序時序))

泛暴文宣發動「黎明行動」，一批黑衣暴徒在上水北
區大會堂外堵路。外出食午飯後途經現場的羅長清拿
出手機拍攝，被黑衣魔投擲磚頭擊中頭部受傷倒地，最
後傷重不治

11月13日
11月14日

4月22日

2020

約百名市民自發到上水北區大會堂附近擺放鮮花悼念羅伯，
促請警方全力追查兇手。其後，每月13日，即羅伯遇襲當日

都有市民自發到該處悼念

市民和僧人到北區大會堂前為羅伯舉辦頭七法事活動。同日，大
公報、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慈善基金

會發起「香港李伯羅伯專項救助基金」。當晚一度因為捐款人數眾
多，網站大塞車，8小時內極速籌得200萬元人民幣

有市民發現悼念現場被一至兩名人士破壞，花籃被推倒並淋上易燃
液體縱火焚燒，工聯會批評做法

「無人性」

警方懸賞80萬港元通緝兇手。由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牽頭成立的「803基

金」懸賞50萬元緝兇

警方在上水及大埔，以涉嫌「謀殺」、「參
與暴動」及「傷人」為由，拘捕三男三女（15

歲至18歲）

其中兩名被捕者被落案起訴

2019

▲警方仍在追緝餘下兇徒，懸賞
仍有效。

■■7070歲羅長清歲羅長清（（羅羅
伯伯））遭暴徒飛磚襲遭暴徒飛磚襲
擊擊，，翌日不治翌日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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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12月10日


